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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郑州市政府采购行业市场主体
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政府采购各相关市场主体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6〕125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总要求，降低市场运行成本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健全守信激励失信约束措施，构建“一处违规、处处受限”的信用机制。现将《郑州市政府采购行业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
附件：郑州市政府采购行业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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